
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1頁

公文文號：1096001166  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修正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第6條、第7條及「  
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5條、第6條、第24條，業於109年2月20日  
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06765B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命令條文）1  
份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信義國中各組室 人事助理員 石佩玉 送陳/會 109/02/25 15:24:15  
公告並轉知同仁，文存查。   


